
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关于

组织申报2025年度水污染防治

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自主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将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为联合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更充分地发挥高端人才对山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技术支持，加快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技术团队培育，聚集创新资源，提升省内水污染防治管理能力。根据山西省科技厅《重点实验室自主立项项目纳入省科技计划项目备案管理工作指引》（晋科规（2024）7号），《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晋政办发〔2021〕42号）等规定，现就组织申报2025年度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首批自主立项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定位

本自主立项项目面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山西省“一泓清水入黄河”等解决水环境问题的重大需求，聚焦水环境、水生态、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事关长远发展的关键科技领域，重点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提升实验室自主创新能力，为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服务。

项目经费由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按协议约定拨付，项目实施期为2-3年。

二、研究内容

项目1.污水厂混合营养型深度脱氮与协同降碳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研发具有水质适配性的混合营养型深度脱氮技术，形成无外加碳源深度脱氮处理设备/工艺包，并探讨在不改动原有工艺条件下嵌入式应用的优化方案，有效解决污水深度脱氮的碳源依赖性问题，为推进高质量建设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提供技术支撑。

项目2.厂网一体智慧监测与按效付费关键技术产品开发

研究内容：通过市场成熟技术产品识别引进，集成开发适应于排水管网检查井空间条件的低成本智慧监测产品，以此为支撑构建低成本排水管网智慧监测与效能评估解决方案，打造包括集成监测装备+诊断服务为核心的厂网一体化管网轻资产业务服务模式，精细化支撑排水管网检测、修复、清淤、疏通等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实践，提升工程投资的绩效产出。
项目3.高氨氮工业废水低碳降耗技术产品开发
研究内容：开发应对“高有机物、高悬浮物、高盐度”的技术核心模块，打造“预处理+生物吸附反应器+一段式厌氧氨氧化反应器”的集成创新工艺系统：基于布水、三相分离等核心模块开发，研制一段式厌氧氨氧化核心装备产品，实现流化效果好，颗粒化程度高，生物代谢活性强，负荷阈值高，耐冲击能力强，性能稳定等工程应用效果；基于智慧控制逻辑和多参数联动反馈调节，开发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出水稳定达标、运行低碳节能、少人/无人值守的自动化和智慧化运行。
三、申报方式、材料要求和受理时间

（一）申报方式

本次申报项目采取网上填报与书面申报并行的方式，实行归口管理、逐级申报。项目申请人请提前与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联系确认后正式申报。网上填报请登录《山西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填报。《山西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s://kjjh.kj15331.com/stpmmp/。项目申请人网上填报成功后，请将系统生成的申报材料正式版PDF文件（带水印），用A4纸双面打印、依顺序把正文和附件简装成1册（一式三份），按要求签字盖章后交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须知：

1.网络申报相关事项请参考网络申报系统使用说明。

2.项目申报材料经组织单位（主管部门）网上确认提交后，一律不予退回重报。

3.研究内容方面疑问请咨询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网络技术方面疑问请咨询网络申报技术支持单位（联系方式见下文）。

4.因软件存在版本兼容性问题，建议对特殊的公式、符号等内容采取插入图片方式录入。

5.因涉及科研诚信、限项审查、立项查验等工作，项目申请人及参与人均应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项目申请人在填写本人及参与人姓名时，姓名应与使用的身份证件一致，并务必准确填写证件号码。对误填、错填证件编号的情况，申报将不予受理。曾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项目申请人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在申请书相关栏目中说明，申请单位负有审核责任。

6.纸质申报材料务必是通过系统生成、含水印的正式版PDF文件打印，使用预览版或其他文件打印的不予受理（项目申请书封面水印应只有“山西科技SXKJ”，而不应是“此版本仅供预览”“山西科技”水印的预览版）。

7.项目预算数据以“万元”为单位。

（二）材料要求

1.项目申请书中，项目申请人、申请单位、参与人、合作研究单位信息等要填写完整，并在书面材料相应位置由本人签字、单位盖章，公章名称应与项目申请书中单位名称一致。申报项目前必须与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须通过系统上传的附件包括：①项目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户信息和人事部门出具的在职证明；②项目申请人的学位证书及职称证明材料；③项目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上应注明申报项目名称，并本人签名）；④项目申请人提供可证明本人能力和研究水平的附件，如：承担或参与自然科学研究的项目合同书、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已发表的论文等证明材料；⑤若项目申请涉及科技伦理与科技安全等相关问题，项目申请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并以附件形式上传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提供单位科技伦理审查意见等相关证明。

3.项目申请人在项目执行期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还应当由项目申请单位出具允许其申请且能确保项目履约实施的承诺函（如返聘、延迟退休等）。

（三）受理时间

网上填报受理期：

2025年11月18日9∶30至12月1日17∶30

纸质材料受理截止日期：

2025年12月1日（17∶30）

须知：

1.系统将在截止时间关闭，系统关闭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修改、补充申报材料。请合理安排申报时间，尽量避免在截止日前高峰时段提交信息。

2.网上填报未在受理期内完成提交或截止时间内（邮寄的以邮戳日期为准）未送达纸质材料的申报项目将不予受理。

四、支持额度

项目经费由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承担，经费来源为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自筹资金。支持额度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经费（万元）

	1
	污水厂混合营养型深度脱氮与协同降碳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51

	2
	厂网一体智慧监测与按效付费关键技术产品开发
	85

	3
	高氨氮工业废水低碳降耗技术产品开发
	55


五、管理考核

本批自主研究课题视同“省创新生态服务支撑专项——创新平台基地建设专项项目”，纳入省科技计划项目备案管理，日常管理工作由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及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具体组织实施，项目管理考核参照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自主立项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六、知识产权

（一）本次项目申报各方原有的知识产权仍归各方所有，由于项目合作而产生的新增知识产权由双方共有，并且只有经双方均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共同申请专利，由新产生的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新增效益各方另行约定。

（二）基于本课题完成的研究论文和专利，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本实验室，并标注课题号。中文署名为：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英文署名为：Shanxi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Utilization。

七、联系方式

1.申报咨询：水污染防治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联系电话：卢珂  18035189211
报送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北肖墙24号

2.网络技术支持：山西省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51-8065503、7199808

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

2025年11月18日



